    模拟法庭活动是培养学生法纪道德观念的课外延伸平台
                      李昌军老师

 与常规学习方式相比，模拟法庭活动的优点之一在于学生的主体性突出。在传统法律知识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不是平等教与学的朋友关系，而是突出教师的权威作用，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接受，师生之间缺少交流和辩论。在模拟法庭教学中，教师权威角色受到限制，他仅仅是教学的引导者，课堂的主角则是学生。学生在模拟法庭中通过扮演各种角色，能更生动、直观地感受案情，分析案情，会根据角色的利益追求最好的结果。在这种学习方式和视角的转换中，学生体会到的不仅是压力，而是学习的乐趣和动力，这必然会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显著提高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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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我挑选了11位同学担任法庭角色。包括审判长1人、法官2人、陪审员2人、公诉人2人、辩护人2人及法警2人。其中，5位综合素质高的同学担当重要角色，其余的都是拉过来的。当他们知道自己承担的重要任务后，个个好奇并乐意参加活动，在活动培训、熟记剧本台词、即兴表演、审判辩护等各环节中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兴趣，他们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有决心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陈力恒同学作为受害人“李强”的扮演者，还特地买了医疗纱布，把自己的头和脸都“包扎”上了。胡宇栋作为法定代理人(受害人李强的父亲)的扮演者，在法庭审判中竟然下跪，恳求法官公正审判，情绪震撼全场；审判长“王嘉璇”、法官“李铭厚”两位同学台词任务最重，他们发挥的好坏将影响到整个活动的进程和质量，二人出色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2名公诉人、2名辩护人的发言铿锵有力，颇具风采，赢得一致好评。还有20多位观摩团成员，自始至终，认真观摩法庭模拟审判，会场纪律井然。审判台上、台下的所有人都是这场活动的主体。他们既在投入地“演”和“看”，也从案件审讯过程中吸取法律知识，强化法制观念，明辨是非善恶，感受法律威严。
诚然,核心素养培育的主阵地是课堂。通过学校课堂教学的途径使学生获得适应未来发展的核心能力，这是学生学习活动的主要任务。人教版初中思想品德教材《学会拒绝》、《保护自我》、《 感受法律尊严》、《法律护我成长》、《权利与义务》、《公民人身权利、《消费者权益》等等都是培养学生素养之法纪道德观念的重要课程媒介，但从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时空因素看，各类刑事诉讼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学生法律课程学习也是适当的，模拟法庭的舞台可以成为教师创造性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课外阵地。积极组织模拟法庭，有利于打造学生提升学科素养的校外活动平台。

